
精忠六村國宅社區管理委員會 

機電消防維護服務招標須知 

一、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06月 02日  

二、 招標名稱：114年度機電、消防及污水設備保養維護服務合約。  

三、 履約標的：桃園市中壢區精忠一街、精忠二街、精忠三街、永強街

126-137 號，地上 14樓至地下 2樓,共 17棟,總計 777戶。 

四、 領標及投標期限： 領標時間:114年 06月 02日(一)~114年 06月 20日

(六)截標時間:114年 06月 20日(六)下午 17:00止。  

五、 請於上述期間內，每日 09:00時至 17:00時前親至本社區大廳領取招標

資料。  

六、 履約內容：  

1. 提供本社區機電、各管(線)路與消防設備維護保養之專業維護。  

2. 發電機、ATS保養維護、消防警報(含廣播)系統保養維護、消防栓(含

消防箱、滅火器、避難指示燈等)保養維護 、室內、外電燈、照明更

換 

3. 每月保養 8日，不少於 4小時，採責任制。保養每次一人(保養員需

具備「合格證照」與「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證書」)。  

4. 114年度消防申報乙次。  

5. 114年度污水質檢測申報兩次(每年兩次)。  

6. 社區發電機柴油補充，油資實報實銷，廠商負責運送以及加注。  

七、 檢附資料： 

1. 電機、水電保養主管機關營利事業登記證 

2. 維護企劃書(製作 17份)內容說明：  

⚫ 管理公司簡介、組織圖、規模與經營理念。 

⚫ 案場服務實績(需附有效合約影本，註明戶數、聯絡電話)。 

⚫ 履約能力與保證之說明。 

⚫ 服務工作團隊各項工作內容(職掌)、考核及紀律獎懲辦法等。  

⚫ 服務費用之估算及運用分配預估。 

⚫ 可提供之行政後勤支援工作。 

⚫ 對本社區服務管理之機電、消防與汙水處理規劃及建議事項。 



3. 證照：消防設備士、甲種電匠、乙級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 

4. 近一期公司投保員工(勞、健保及意外險)與雇主責任保險證明書或團

體險（含繳費收據）。 

5. 近一期（401）完稅證明。 

6. 近一期無退票證明。 

7. 報價單 1份密封於信封袋中，封套外註明投標公司名稱及地址及加

蓋騎逢。 

8. 以上之證明文件影本應蓋參標公司大小章與正本相符章，否則以參

標公司資格不符處理。 

9. 常用耗材基本單價表。 

八、 注意事項 

1. 投標廠商全部文件於投標後，不得要求更換或修正。  

2. 投標可親送或郵寄本社區管理中心，逾期視同棄權。  

3. 領標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如有疑義，應於截標日前請求說明，逾期

不予受理，廠商投標即表示對服務內容完全清楚，決標後非經雙方

合意不得變更契約內容。  

4. 投標前與決標後，投標廠商不得與本社區管理委員會之委員有任何 

金錢饋贈往來及利益輸送關係；本社區管理委員會之委員不得收受 

投標或得標廠商饋贈任何物品及錢財。 

5. 得標廠商須與社區原服務廠商交接。 

6. 參加投標之廠商所提供之資料概不退還。  

7. 本須知如有未詳盡事宜，得由社區管理委員會補充 

九、 開標日期：  

1.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於 114年 6月 21.22日審標。6/23日通知入選 

廠商，請領標廠商務必於領標簽收時留下正確的資料。如因資料訊

息不 完整或資料有誤，導致無法聯繫與本社區無涉。  

2. 第二階段(廠商簡報)，入選廠商電聯簡報時間,進行簡報，未入選廠商

不另行 通知。 

3. 入選簡報廠商請於告知時間提前 10分鐘到場簽到，若未依時間到場

簡 報者視同棄權論，簡報時間每間以 10分鐘為限，簡報結束後由

委員提 問，採統問統答方式，答詢時間為 10分鐘。  

4. 本會將開會決議得標廠商，以電話通知，未得標廠商不另行通知。 

5. 經本會議定簽約之廠商應於十個工作天內與本會完成簽訂合約事



宜， 如無法完成簽約，則由下一順位機電公司議價簽約，不得異

議。  

十、 履約期限：114年   月   日至 115年   月   日止，共計   個月。 

1. 合約於雙方議定日期開始生效，生效日起算三個月內為試用期，試

用期 間廠商經社區認定不適任，社區得隨時無條件解除合約。若得

標廠商為 社區原有之廠商即免除試用期 

2. 決標方式：經委員審核及討論選商簡報，最後決議最有利標決標。 

 

聯絡電話：03-433-5491，社區總幹事  

中華民國 114年 06月 02日 


